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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www.sse.

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利群股份 60136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磊 崔娜

电话 0532-58668898 0532-58668898

办公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83号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83号

电子信箱 lqzhengquan@iliqun.com lqzhengquan@iliqun.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4,692,652,556.32 13,099,168,152.26 1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526,301,673.48 4,759,296,068.36 -4.9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377,870,661.88 4,429,066,656.08 -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5,304,403.29 -9,224,351.00 37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787,929.41 -35,837,935.70 144.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98,161,056.54 104,526,968.74 89.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53 -0.2 增加0.7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1 4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1 300.00

主要财务数据说明：

1、营业收入变动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主要是受超市业态营收下降影响， 超市业态营收下降主要有两方面因素， 一是同期受疫情影响超市销售增长较

快，本期有所回落；二是公司优化门店布局，上半年关闭了华东7家以超市业态为主的门店，对总体营收产生部分影响。

2、净利润变动原因分析

（1）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影响

公司新建胶州和淮安物流中心2020年底部分投入使用，转固定资产的建筑面积共计10.6万平方米，导致本期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影响

净利润约645万元。

（2）新开店因素影响

2020年11月胶州购物广场开业、2021年4月利群德信广场开业，两座大型零售门店开业时间较短，尚处于市场培育期，暂时亏损，因

此影响净利润约2,122.19万元。

剔除上述不可比因素影响，公司上半年实现净利润约5,304.99万元，同比增长671.79%。

3、资产变动原因分析

公司总资产同比增长12.16%，主要系执行新租赁准则影响。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9,60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9.89 171,129,589 0 无 0

青岛钧泰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4.20 122,170,664 0 无 0

青岛恒荣泰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4.99 42,951,887 0 无 0

连云港市嘉瑞宝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4.90 42,208,351 0 无 0

青岛利群投资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4.88 42,000,000 0 无 0

青岛上瑞商业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3.71 31,920,952 0 无 0

李林

境 内 自 然

人

2.52 21,701,943 0 无 0

徐恭藻

境 内 自 然

人

2.46 21,166,523 0 无 0

张月华

境 内 自 然

人

2.19 18,809,543 0 无 0

王维平

境 内 自 然

人

1.49 12,861,406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青岛钧泰基金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8.34%的股权，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青岛利群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徐恭藻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之一，徐恭藻为青岛钧泰基金投资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利群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

关系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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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55

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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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利群转债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8月17日发出，会议于2021年8月27

日上午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9人，实参会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徐恭藻先生主持。公司高管、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

出席人数、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研究，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本次半年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的财务及经营状况。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公司2021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1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不

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公司编制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不

存在违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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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8月17日发出，会议于2021年8月27

日上午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曹莉娟女士主持。 会议的出席人数、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本次半年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的财务及经营状况。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公司2021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1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

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公司编制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不存

在违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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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7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374号” 核准，公司由中信证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7,600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8.82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5,232.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49,715.00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XYZH/2017JNA30134”号《验资报告》审验。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资金1,381,580,237.04元， 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30,

030,128.85元，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12,264.91元。

2021年上半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资金111,104,913.26元，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22,926.66元，累

计支付银行手续费2,359.44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0元，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3,000,000.00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1,503,280.86元。

（二）2020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044号），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18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0,000万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

用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178,928.69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XYZH/2020JNA10017”号《验资报告》审验。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资金560,857,653.90元， 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11,176,

999.52元，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9,873.96元。

2021年上半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资金343,736,368.76元，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141,696.45元，累

计支付银行手续费8,441.32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0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889,250,000.00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6,743,209.06元。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于2017年4月21日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并经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

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17�年 4�月 6�日，公司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台东支行、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北第一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青岛分行、交通银行青岛市南第二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四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2021年6月30日余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第二支行 372005516018000019987 5,190.4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台东支行 3803023038000003166 172.97

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市北区第一支行 38050101040056686 11,461.5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麦岛路支行 77090188002671223 1,486,455.87

合 计 1,503,280.86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20年 4�月 8日，公司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第一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第二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台东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五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2021年6月30日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第一支行 38050101040088887 3,731,355.1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532902940410888 1,359,452.6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第二支行 372005516013000400415 936,921.4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支行 37150198621009888886 3,294.0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台东支行 3803023029666666692 712,185.68

合 计 6,743,209.06

三、 2021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附表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1、“门店装修升级项目” 中的利群商厦项目变更为荣成利群广场（商场）项目

公司于2017年4月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

案》，并于2017年5月23日经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原募投项目“门店装修升级项目” 中的利群商厦项目投资额20,

233.08万元，用于荣成利群广场（商场）项目的建设和装修升级，变更的原因如下：

“门店装修升级项目” 中的利群商厦项目原计划主要用于利群商厦地下停车场对应部分的改扩建，由于利群商厦地下停车场改造区

域周边青岛市地铁2号线的建设规划等原因，本着降低募投项目风险和谨慎性原则，经董事会讨论，将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于荣成利群广

场（商场）项目的建设和装修升级。

2、“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变更为“智慧供应链信息管理升级改造项目”

公司于2018年1月1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原募投项目中电

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的议案》，并于2018年1月31日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子商

务平台升级项目”变更为“智慧供应链信息管理升级改造项目” 。 变更原因如下：

公司原募投项目之一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是公司2013年首次公开发行申报时，基于当时的市场环境、公司业务发展所确定的募投

项目。随着近几年经济的蓬勃发展，信息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不断加快，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日益成熟。公司顺应信息时代

的发展趋势，将B2C平台“利群网上商城”现已升级改造为O2O平台“利群网商” 、B2B平台“利群采购平台” ，原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

的建设内容已不能满足新平台的需求。 同时，公司现有的信息系统在新时代的大数据处理的要求下也需要进行升级换代，以适应公司快

速发展的需求。 因此公司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变更为“智慧供应链信息管理升级改造项目” 。

3、“连锁百货发展项目”及“荣成利群广场（商场）项目的建设和装修升级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变更至“城市物流配送中心四期项

目”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议案》，同意将公司募投项目“连锁百货发展项目”及“荣成利群广场（商场）项目的建设和装修升级” 项目尚未使用的余额全部变更至

另一募投项目“城市物流配送中心四期项目” 。 变更原因如下：

连锁百货发展项目中四个商场均已建成开业，项目建设资金仅余部分工程尾款和质保金尚未支付完毕。 荣成利群广场（商场）项目

主体部分已经建成，目前装修升级正在推进中，受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地消费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经慎重考虑，拟

推迟荣成项目的开业时间，并暂缓项目的装修升级进度。

“城市物流配送中心四期项目” 募集资金用于胶州和淮安两地的物流配送中心建设。 因公司经营发展及业务扩张需要，胶州和淮安

两地物流中心的建设规模扩大，拟购置的先进设施设备需求增加，项目原拟投入募集资金已不能满足项目建设需求。 物流配送中心的加

快建设有利于提高公司物流仓储及配送能力，更好满足公司华东区域门店的物流配送需求，完善南北方物流配送网络，也有利于提高公

司的社会化配送规模和能力，提升经济及社会效益。

因此，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研究决定，拟将“连锁百货发展项目” 以及“荣成利群广场（商场）项目的建设和装修升级”

的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城市物流配送中心四期项目” 。

4、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详见附表3。

（二）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三）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转换的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转换的情

况。

五、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截至2017年4月11日，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投入386,777,306.40元，公司

于2017年6月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金额为386,777,306.40元，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

进行置换的规定。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出具了《关于青岛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前，截至2020年8月11日，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投入129,882,172.42元，公司于

2020年8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金额为129,882,172.42元，符合募集资

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次募集资金出具了《关于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六、 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2.3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

5日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0-051）。 截至2021年5月11日，公

司已将该次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1年5月13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38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4日披露的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021-039）。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3,300.00万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年4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9.5亿元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0-022）。 截至2021年2月19日，公司已将该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9.5亿元全部归还至

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0年7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5.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8日披露的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020-061）。 截至2021年6月15日，公司已将该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5.5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0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2.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18日披露的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020-093）。

2021年2月23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使用3.4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24日披露的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021-017）。

2021年6月15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使用4.4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6日披露的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021-045）。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88,925.00万元。

七、 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1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0元。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1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0元。

八、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

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表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3：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附表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9,715.00 2021年上半年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110.5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9,489.16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9,268.5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6.38%

承诺投资项

目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2021

年上

半年

投入

金额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连锁百货发

展项目

是

50,

352.56

41,

889.14

41,

889.14

0.00

41,

889.14

0.00 100.00 2017-9

-1,

771.83

否 否

门店装修升

级项目

是

42,

932.49

22,

699.41

22,

699.41

0.00

23,

533.88

834.47 103.68 2019-3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城市物流配

送中心四期

项目

否

43,

960.60

66,

261.71

66,

261.71

10,

092.77

67,

936.35

1,674.64 102.53 2021-2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电子商务平

台升级项目

是

12,

469.35

1,

676.69

1,676.69 0.00

1,

676.69

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荣成利群广

场（商场）

项目的建设

和装修升级

项目

是 0.00

6,

395.39

6,395.39 0.00

6,

395.39

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智慧供应链

信息管理升

级改造项目

是 0.00

10,

792.66

10,

792.66

1,

017.73

7,

837.07

-2,955.59 72.61 2020-12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149,

715.00

149,

715.00

149,

715.00

11,

110.50

149,

268.52

-446.48 99.7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年6月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金额为386,777,306.40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3,300.00

万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0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结余原因主要系智慧供应链信息管理升级改造项目结余，该项目已分批次

上线，目前部分尾款尚未支付完毕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4：“连锁百货发展项目”于2017年9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由于项目门店开业后培育期较长，前期净利润为负，符合行业特点。运

营期预计平均净利润2,321.21万元，其中第四年为110.55万元。 2021上半年，国内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消费市场逐步回暖，但仍未完全

恢复至疫情前水平，项目所涉及的零售门店销售恢复不及预期，导致上半年实现的效益低于预计效益。

注5：“门店装修升级项目” 、“荣成利群广场（商场）项目的建设和装修升级”旨在提升公司商场形象，改善购物环境，从而提高商场

综合竞争能力，并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未进行效益测算。“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 、“智慧供应链信息管理升级改造项目”旨在全面提

升公司信息化管理水平，并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未进行效益测算。

注6：“智慧供应链信息管理升级改造项目” 已分批次上线使用； “城市物流配送中心四期项目” 已建成投入使用，目前投产时间较

短，暂未实现效益。

附表2：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8,928.69 2021年上半年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4,373.6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0,459.4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

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2021

年上

半年

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利群百货集

团总部及商

业广场项目

否

58,

928.69

58,

928.69

58,

928.69

8,

414.99

21,

453.58

-37,

475.11

36.41 2022-05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蓬莱利群商

业综合体项

目

否

20,

000.00

20,

000.00

20,

000.00

2,

538.11

7,

055.42

-12,

944.58

35.28 2022-06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利群广场项

目

否

30,

000.00

30,

000.00

30,

000.00

3,

567.16

14,

218.45

-15,

781.55

47.39 2022-06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利群智能供

应链及粮食

产业园二期

项目

否

70,

000.00

70,

000.00

70,

000.00

19,

853.38

47,

731.95

-22,

268.05

68.19 2022-04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178,

928.69

178,

928.69

178,

928.69

34,

373.64

90,

459.40

-88,

469.29

50.56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金额为129,882,

172.42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88,

925.00万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0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结余原因系项目尚在实施中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附表3：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

的项目

对应的

原项目

变更后

项目拟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

末计划

累计投

资金额

(1)

2021年

上半年

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

计投入

金额(2)

投资

进度(%)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荣成利

群广场

（商场）

项目的

建设和

装修升

级项目

门店装

修升级

项目中

的利群

商厦项

目

6,

395.39

6,395.39 0.00 6,395.39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智慧供

应链信

息管理

升级改

造项目

电子商

务平台

升级项

目

10,

792.66

10,

792.66

1,

017.73

7,837.07 72.61

2020-1

2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城市物

流配送

中心四

期项目

连锁百

货发展

项目、

荣成利

群广场

（商

场）项

目的建

设和装

修升级

项目

66,

261.71

66,

261.71

10,

092.77

67,

936.35

102.53 2021-2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83,

449.76

83,

449.76

11,

110.50

82,

168.81

98.47 — —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

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募投

项目)

1.�“门店装修升级项目” 中的利群商厦项目变更为荣成利群广场（商场）项目

“门店装修升级项目” 中的利群商厦项目原计划主要用于利群商厦地下停

车场对应部分的改扩建， 由于利群商厦地下停车场改造区域周边青岛市地铁2

号线的建设规划等原因，本着降低募投项目风险和谨慎性原则，经董事会讨论，

拟将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于荣成利群广场（商场）项目的建设和装修升级。 公

司于2017年4月2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均以全票赞成通过该

议案,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该议案已经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2、“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 变更为 “智慧供应链信息管理升级改造项

目”

随着近几年经济的蓬勃发展，信息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不断加快，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日益成熟。 公司顺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将B2C平

台“利群网上商城” 现已升级改造为O2O平台“利群网商” 、B2B平台“利群采

购平台” ， 原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的建设内容已不能满足新平台的需求。 同

时， 公司现有的信息系统在新时代的大数据处理的要求下也需要进行升级换

代，以适应公司快速发展的需求。因此公司拟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子商务

平台升级项目”变更为“智慧供应链信息管理升级改造项目” 。 公司于2018年1

月1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变更原募投项目中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的议案》，均以全票

同意通过该议案,�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 该议案已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连锁百货发展项目”及“荣成利群广场（商场）项目的建设和装修升级

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变更至“城市物流配送中心四期项目”

连锁百货发展项目中四个商场均已建成开业，项目建设资金仅余部分工程

尾款和质保金尚未支付完毕。 荣成利群广场（商场）项目主体部分已经建成，目

前装修升级正在推进中，受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地消费市场环境

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经慎重考虑，拟推迟荣成项目的开业时间，并暂缓项目的

装修升级进度。 为避免募集资金闲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研究决

定，拟将“连锁百货发展项目” 以及“荣成利群广场（商场）项目的建设和装修

升级”的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城市物流配送中心四期项目” 。 公司于2020年4月

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均以全票同意通过该议案,�独立董事

已发表同意意见。 该议案已经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注1：“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证券代码：

601366

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57

债券代码：

113033

债券简称：利群转债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经营数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门店变动情况

（1）报告期内新增门店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综合超市1家，新增便利店及生鲜社区店7家。 新增的综合超市情况如下：

序号 地区 门店名称 经营业态 开店时间

经营面积

（平方米）

来源

1 青岛 利群德信生活广场 超市业态 2021年4月28日 15720.00 租赁

（2）报告期内关闭门店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关闭综合超市7家，关闭便利店及生鲜社区店3家。 关闭的综合超市情况如下：

序号 地区 门店名称 经营业态 闭店时间

经营面积

（平方米）

来源

1 枣庄 利群时代滕州善国路店 超市业态 2021年3月19日 25318.78 租赁

2 宿迁 利群时代沭阳常州路店 超市业态 2021年3月22日 19627.78 租赁

3 新沂 利群时代新沂店 超市业态 2021年4月6日 9219.36 租赁

4 宿迁 利群时代泗阳人民路店 超市业态 2021年4月12日 11715.40 租赁

5 南通 利群时代南通海安店 超市业态 2021年5月1日 21560.71 租赁

6 宿迁 利群时代泗洪店 超市业态 2021年5月25日 11216.98

自有、租

赁

7 盐城 利群时代盐城中茵海华广场店 超市业态 2021年5月31日 15930.00 租赁

二、报告期末主要经营数据

（一）主营业务分业态情况

单位：元

经营

业态

主营业务收入 毛利率

本期 上期 同比增长 本期 上期 同比增长

百货业态 855,925,644.25 666,605,307.18 28.40% 41.44% 34.76% 19.22%

超市业态 2,423,703,381.80 2,803,732,181.41 -13.55% 17.09% 16.08% 6.28%

家电业态 662,398,166.20 569,036,236.62 16.41% 11.67% 8.36% 39.59%

合计 3,942,027,192.25 4,039,373,725.21 -2.41% 21.47% 18.08% 18.75%

说明：超市业态营收下降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同期受疫情影响超市销售增长较快，本期有所回落；二是公司优化门店布局，上半

年关闭了华东7家以超市业态为主的门店，对总体营收产生部分影响。

（二）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毛利率

本期 上期 同比增长 本期 上期 同比增长

山东区域 3,543,645,711.19 3,494,555,612.25 1.40% 22.80% 18.88% 20.76%

华东区域 398,381,481.06 544,818,112.96 -26.88% 9.60% 12.93% -25.75%

合计 3,942,027,192.25 4,039,373,725.21 -2.41% 21.47% 18.08% 18.75%

说明：华东区域门店主营同比下降主要是由于华东区域门店以超市业态为主，同期因疫情原因超市业态增长较快，本期有所回落，加

之本期公司关闭了华东区域7家门店，导致本期华东区域主营有所下滑。

以上经营数据源自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366

公司简称：利群股份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601

公司简称：中国太保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

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刘晓丹 因其他公务 陈继忠

董事 John�Robert�Dacey 因其他公务 孔庆伟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公司2021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太保 601601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國太保 02601

GDR 伦敦证券交易所 China�Pacific�Insurance�(Group)�Co.,�Ltd. CPIC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苏少军 潘峰

电话 021-58767282 021-58767282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号 中国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号

电子信箱 ir@cpic.com.cn ir@cpic.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896,869 1,771,004 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8,534 215,224 1.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52,512 235,481 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04 14,239 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7,184 14,163 2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104 67,285 (1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注 7.8 7.7 0.1pt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注 1.80 1.57 1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注 1.80 1.57 14.6

注：以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74,704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的股份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82 2,772,784,429 0 无 0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79 1,326,776,782 0 无 0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35 1,284,277,846 0 无 0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0 548,010,693 0 无 0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7 468,828,104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82 271,089,843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2.37 228,158,527 0 无 0

Citibank,�National�Association 其他 1.81 173,777,395 0 无 0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6 160,000,000 0 无 0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0 115,181,14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的全资附属公司，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上海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是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

者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本公司未获知上述股东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注：

1、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2、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A股）和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H股）的登记股东

名册排列列；A股股东性质为股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账户性质。

3、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代客户持有。 因联交所并不要求客户向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申报所持

有股份是否有质押及冻结情况，因此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无法统计或提供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

第XV部的规定，当其持有股份的性质发生变化（包括股份被质押），大股东要向联交所及公司发出通知。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未知悉大股

东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发出的上述通知。

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港通股票的名义持有人。

5、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为本公司GDR存托人，GDR对应的基础证券A股股票依法登记在其名下。 根据存托人统计，截

至报告期末本公司GDR存续数量为34,755,479份，占证监会核准的GDR实际发行数量的31.12%。

6、截至报告期末，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还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H股股票207,938,200股，并登记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名下。 报告期内，经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向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无偿划转公司A股股份

160,000,000股，并于2021年4月8日完成股份过户。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21年4月10日发布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

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公司主要股东的各个最终控制人都无法实际支配公司行为，因此本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也不存在实际

控制人。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1601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公告编号：

2021-041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8月13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并于2021年8月27日在上海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副主席季

正荣主持。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4人，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其中：监事会主席朱永红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书面委托季正荣出席会议并

表决。 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要求，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现场表决，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公司在符合财政部《关于印发〈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和原保监会《关于保险业做好〈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实

施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的基础上，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包括折现率、死亡率和疾病发生率、退保率、费用及

保单红利等精算假设，用以计量资产负债表日的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

公司2021年6月30日根据当前信息对上述有关假设进行了调整（主要是保险合同负债评估的折现率基准曲线变动），上述假设的变

更所形成的寿险及长期健康险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变动计入本期利润表。 此项会计估计变更增加2021年6月30日考虑分出业务后的寿险

及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合计约人民币43.87亿元，减少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个月期间的利润总额合计约人民币43.87亿元。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中国会计准则和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分别编制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

2021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在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经过董事会审议，同时财务报告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

所审阅的基础上，监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同时认为：

1.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1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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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增加公司2021年6月30日考虑分出业务后的寿险及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合计约人民币43.87亿元， 减少公司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个月期间的利润总额合计约人民币43.87亿元。

一、概述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包括折现率、死亡率和疾

病发生率、退保率、费用及保单红利等精算假设，用以计量资产负债表日的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 公司2021年6月30日根据当前信息对上

述有关假设进行了调整。

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8月27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包括折现率、死亡率和疾病发生率、退保率、费用及保单红利等精算假设，用以计

量资产负债表日的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

公司2021年6月30日根据当前信息对上述有关假设进行了调整（主要是保险合同负债评估的折现率基准曲线变动），上述假设的变

更所形成的寿险及长期健康险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变动计入本期利润表。 此项会计估计变更增加2021年6月30日考虑分出业务后的寿险

及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合计约人民币43.87亿元，减少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个月期间的利润总额合计约人民币43.87亿元。

2、公司对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三、独立董事对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1、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中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和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原保监会” ）相关规

定并基于有关假设所作出的合理调整；

2、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四、监事会对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上述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和原保监会相关规定并基于有关假设所作出的合理调整， 同意本次会计估计

变更的会计处理。

五、会计师事务所对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出具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2021年1

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止期间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报告》。

六、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关于2021年半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2、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2021年半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

3、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1年半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

4、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止期间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报

告》；

5、已审阅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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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8月13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并于2021年8月27日在上海召开。 会议由孔庆伟董事长

主持。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15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13人。 其中，刘晓丹董事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会议，书面委托陈继忠董事出席会议并

表决，John� Robert� Dacey董事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会议，书面委托孔庆伟董事长出席会议并表决。 本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要求，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现场表决，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公司在符合财政部《关于印发〈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和原保监会《关于保险业做好〈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实

施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的基础上，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包括折现率、死亡率和疾病发生率、退保率、费用及

保单红利等精算假设，用以计量资产负债表日的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

公司2021年6月30日根据当前信息对上述有关假设进行了调整（主要是保险合同负债评估的折现率基准曲线变动），上述假设的变

更所形成的寿险及长期健康险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变动计入本期利润表。 此项会计估计变更增加2021年6月30日考虑分出业务后的寿险

及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合计约人民币43.87亿元，减少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个月期间的利润总额合计约人民币43.87亿元。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中国会计准则和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分别编制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

2021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H股2021年中期初步业绩公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偿付能力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容错纠错和责任追究政策〉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陈巍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巍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监（总经理助理），聘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陈巍先生的任职自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任职资格核准通过后生效。

陈巍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部门设置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本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John� Robert� Dacey董事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30日

附件：

陈巍先生简历

陈巍先生，1967年4月出生，曾任太保集团伦敦代表处首席代表，太保香港董事兼总经理，太保集团战略企划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太保寿险董事会秘书，太保资产监事长，太保集团审计总监、审计责任人、总审计师，太平洋健康险公司总经理、董事等。 在此之前，曾任职

于中国船舶工业公司第七研究院。

陈先生拥有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工程师职称，并拥有英国特许保险协会会员（ACII）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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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与Swiss� Reinsurance� Company� Ltd

（瑞士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瑞再” ）进行再保险业务日常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简称“《上交所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该事项已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因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对本公司的影响：该等再保险业务日常交易的安排有利于提高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和执行效率，也

有利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再保险业务的开展，符合本公司的整体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2021年8月27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与瑞再于2021年下半年度开展再保险日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John� Robert� DACEY�就本议

案回避表决，其余14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前述议案。 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再保险业务为本公司各保险子公司的日常业务，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与瑞再在日常经营中发生的再保险业务为日常关联交易。公司结

合再保险业务实际需要，根据往年交易情况和市场定价，对2021年下半年度（7月至12月）本公司各控股子公司与瑞再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如下：

单位：亿元

交易内容 关联方名称 2021年下半年预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注

再保险业务 瑞再 57

注：预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各控股子公司的预估发生额的合计，其中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下半年与瑞再预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为21.5

亿元、15亿元、0.5亿元和20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Swiss� Reinsurance� Company� Ltd

企业类型：注册在瑞士的财产保险公司

首席执行官：Christian� Mumenthaler

注册地址：60� Mythenquai� Zurich� Switzerland� 8002

注册资本：瑞士法郎34,405,256.50

成立日期：1863年12月19日

经营范围：再保险业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符合《上交所上市规则》等制度的情况

1

Swiss� Reinsurance�

Company�Ltd

本公司董事John�Robert�DACEY自

2021年7月起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其

他法人

《上交所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

定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结合近年与瑞再关于再保险业务的交易情况以及部分长期险种有效业务持续分出导致有效合同和新增合同的叠加等情形，

结合2021年度本公司资产规模的总体增长以及业务发展情况，预计2021年下半年度（7月至12月）本公司各控股子公司与瑞再新增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如下：

单位：亿元

控股子公司名称

2021年下半年预计发生关联交易金

额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1.5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5.00

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0.50

太平洋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合计 57.00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上述预估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进行，按公平基准磋商厘定交易价格，并参考具体合同签署或交易执行时的市

场价格，按正常商业条款以及不逊于(i)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可就类似或可资比较的业务类型从独立第三方取得的和(ii)瑞再就类似或可资

比较的业务类型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条款进行。

（三）相关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太保产险”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太保寿

险” ）、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太平洋安信农险” ）、太平洋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太保健康险” ）是首次与

瑞再发生再保险日常关联交易，拟按照上述定价政策分别与瑞再北京分公司就再保险业务订立书面统一交易协议，协议约定的2021年下

半年度交易金额上限不超过上述本公司就各子公司预估金额上限。

为保证太保产险、太保寿险、太平洋安信农险、太保健康险与瑞再不间断且合规的开展再保险业务，统一交易协议中除约定上述定价

政策外，一并约定了2021年下半年度至2023年度各年度再保险业务交易上限，但各年度交易上限具体金额以经本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金额为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再保险业务为本公司各保险类控股子公司的日常业务，是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组成部分，有利于公司持续经营，没有损害公司和其

他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刘晓丹、陈继忠、林婷懿、胡家骠、姜旭平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董事会就公司控股子公司与瑞再于2021年下半年度

开展日常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相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与瑞再开展再保险业务日常关联交易的安排，有利于提高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

和执行效率，也有利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再保险业务的开展，符合本公司的整体利益。

六、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30日


